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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每个人、 每个

行业都离不开互联网， 律师

行业也不例外， 互联网的发

展对律师业务产生了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

笔者认为， 互联网对律

师业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律

师业务的开拓方式、 律师对

客户的服务方式、 客户对律

师服务质量的要求等三方面。

首先是律师对业务的开

拓方式。

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

律师对业务的开拓主要依赖

口碑和传统媒体。 互联网技

术出现后， 出现了一些律师

或律师事务所办的网站， 针

对不特定的对象， 提供法律

业务知识 ， 宣传律师业务 ，

提升其影响力。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 ，

互联网的海量信息， 特别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判决

书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和各

种法律电商的兴起， 在大数

据时代律师业务的宣传不再

是单向的。

有潜在法律需求的网民，

对于律师的宣传是可以从大

数据中得到验证的。

举例来说， 你在互联网

上宣称自己是一个资深刑事

辩护律师， 但如果通过裁判

文书网进行检索， 没有看到

你办理过任何一个刑事案件，

显然这种宣传就无法令人信

服。

因此， 互联网虽然拓展

了律师开拓业务的方式， 同

时也对于律师的诚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律师对客户服务

的方式。

律师与客户以往主要通过

面对面交流或者电话 、 邮寄 、

派专人递送文件等方式。 而现

在视频会议、 电子邮件、 微信

的普及大大降低了律师与客户

交流的成本， 也提高了服务的

效率。

但随着微信等即时通信工

具的出现， 客户对律师的反馈

速度要求也大大提高。

最后是客户对律师服务的

质量要求更高。

在互联网时代， 知识、 信

息的获取不再是一个难题， 任

何知识、 信息都可以从互联网

上搜索获得， 法律知识也不例

外。

在这种情况下， 律师数十

年积累的业务知识， 有可能他

人花几分钟就能搜索到。

基于此， 互联网时代客户

对律师的服务质量就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举例来说， 我们在给客户

作法律分析时， 指出该案有几

种可能性， 客户可能基于从互

联网上搜索到的信息， 指出你

的分析有遗漏， 法院还有其他

判决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律师

的我们就需要更加谨慎地面对

每一个案件， 分析每一个案件

的区别， 争取以最高的质量以

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完成每一个

案件。

综上，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为律师开拓业务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降低了律师与客户之间

的交易成本， 使律师对客户的

服务更加便利。 同时客户对律

师的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互联网对律师来说既是一种机

遇， 更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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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朱慧 陈慧颖

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为律师开拓业

务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 降低了律师与

客户之间的交易成
本， 使律师对客户

的服务更加便利 。

同时客户对律师的
服务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互联网对
律师来说既是一种

机遇， 更是一种挑

战。

近日， 发生在广东顺德的

“老人被狗绳绊倒身亡” 事件引

发了公众的关注。

当地通报称： 8 月 17 日 17

时 21 分， 110 接到报警， 顺德

区杏坛镇罗水市场附近一麦某

受伤倒地。 接报后， 民警及医

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经

调查， 罗水村民罗某 （女， 12

岁） 把另一村民拴养在家门口

的狗只牵出来玩， 途经罗水市

场时狗只挣脱约束绳， 在奔跑

过程中狗绳意外将本村村民麦

某 （女， 88 岁） 绊倒， 导致麦

某受伤， 经送医院救治无效死

亡。 初步判断该事件为意外事

件。

对于事件的定性以及相关

法律责任问题， 笔者简要分析

如下：

首先， 定性为 “意外事件”

不代表无人担责。

我国 《刑法》 第十六?规

定：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

损害结果， 但是不是出于故意

或者过失， 而是由于不能抗拒

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

不是犯罪。

根据上述通报及警方的职

责来看， 我们认为该通报主要

是对事件是否涉及刑事责任给

出了初步的说法， 即狗只挣脱

约束绳并将老人绊倒， 不是因

为罗某故意或者应预见而未预

见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不属于

犯罪， 罗某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不过， 事件虽不涉及犯罪，

不代表没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 第一?二百四

十五?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与普通侵权责任的归责原

则不同，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

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 即侵

权行为的成立不以行为人的故

意或过失为前提。

结合通报及视频， 我们初

步了解到涉案狗只是由当地村

民拴养在家门口的。 也就是说，

这只狗是有主人的， 那么狗主

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人要承

担责任呢？

《民法典》 第一?二百五

十?规定， 因第三人的过错致

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被侵

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第三

人请求赔偿。 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赔偿后， 有权向第三人

追偿。

那么罗某在此案中是否有

过错呢？ 笔者认为， 这需要从

以下两点去综合判断：

第一， 罗某是如何取得涉

案狗只控制权的。

如果是狗主人主动借给罗某

玩的， 那么其应该注意到相对于

一个 12 岁小女孩的体型来说， 狗

的体型还是比较大的。 当其不受

控制奔跑时， 一个小女孩很可能

无法控制住狗， 并且这?狗的牵

绳相对较长， 很有可能超过当地

养犬?例要求的 “长度两米以

下”， 因此这种情形下狗主人需要

承担较大的责任。

但如果这?狗是罗某未经狗

主人允许自行牵走的， 那么罗某

就存在较大过错。

当然， 虽然狗主人没有主动

将狗交给罗某， 但因其将狗拴于

普通人极易牵走的地方， 也存在

一定过错。

第二， 罗某在狗绳脱手之前

有没有过错行为。

当地养犬?例规定， 携带犬

只外出应当避让行人尤其是老年

人、 残疾人、 孕妇和儿童。 从视

频中， 我们仅能看出涉案狗只在

追逐其他狗只时， 狗绳绊倒了麦

某。 但我们无从得知罗某在狗绳

脱手之前几秒的行为， 比如主动

放开了狗绳。 如有过错行为， 那

么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可以向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 ，

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 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 有权

向第三人追偿。

如果麦某的近亲属无法取得

相应证据去证明罗某有过错， 可

以仅要求狗主人赔偿。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 因罗某

仅 12 岁 ， 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民法典》 第一?一百八十

八?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

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从本

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不足部

分， 由监护人赔偿。

最后， 老人年老体弱是否可

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呢？

《民法典》 一?二百四十五

?规定， 如侵权人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

任。

虽然麦某本身确实年纪较大，

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基础疾病， 但

是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批指导案例

第 24 ? “荣某某诉王某、 永诚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的

判决认为： 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

有过错， 其自身体质状况对损害

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

人责任的法定情形。

据此类推， 麦某自身的年龄

和体质状况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

人责任的法定情形。

“老人被狗绳绊倒身亡”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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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二百五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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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 文物鉴宝类电

视节目十分火爆， 在带动民间

古董文玩产业蓬勃发展的同

时，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看到

了 “商机”， 悄悄把诈骗之手

伸向古董文玩领域。

严格说来， 古董文玩诈骗

只是一个概括性说法， 主要是

指假借提供古董文玩鉴定、 代

为销售、 拍卖服务之名， 行诈

骗之实的案件。

这类案件涉嫌的罪名主要

有两个 ： 诈骗罪和合同诈骗

罪。 笔者根据自己代理案件的

情况以及网上查询发现， 其中

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

更高。

认定诈骗罪的主要理由

是： 虽然几乎所有古董文玩诈

骗案件中的犯罪分子和受害人

都会签订代为鉴定、 拍卖、 销

售的合同， 但实质上签订上述

合同只是一种犯罪手段， 其侵

犯的法益与一般诈骗犯罪并没

有区别。

当然， 实践中也有认定为

合同诈骗罪的， 理由是此类案

件的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在签订、 履行合同中侵

犯的法益不仅仅是公私财产的

所有权， 更是破坏、 扰乱了正

常的古董文玩市场交易秩序。

在刑罚方面， 根据认定罪

名的不同， 在量刑上也不太相

同。

虽然根据刑法 224 ? 、

266 ?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和

诈骗罪在刑期幅度上都分为三

档， 即 3 年以下、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10 年以上。

但从量刑金额上看， 两者

差别很大。

以上海为例， 根据上海市

高院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

导意见》 实施细则， 合同诈骗

罪三档刑期的量刑金额分别为

2 万元 、 20 万元 、 100 万元 ；

而诈骗罪三档刑期的量刑金额

分别为 5 ?元、 5 万元、 50 万

元。

当然， 犯罪金额只是影响

量刑的一个因素， 除此之外还

有其他因素， 比如主从犯的认

定， 有无自首、 立功情节， 是

否得到受害人谅解， 退赔退赃

情况以及前科劣迹 、 犯罪年

龄、 主观恶性、 社会危害程度

等， 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法院

最终的量刑。

很显然， 若此类案件定性

为合同诈骗罪， 在量刑方面对

当事人更有利。

因此， 作为辩护律师要认

真审查所有案件材料， 从细节

中找到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证

据， 通过有效辩护， 积极为当

事人变更强制措施或者做轻罪

辩护， 争取减少刑期。

古董文玩诈骗案件的罪与罚

古董文玩诈骗

只是一个概括性说

法， 主要是指假借
提供古董文玩鉴

定、 代为销售、 拍
卖服务之名， 行诈

骗之实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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